
义务教育法属于哪类法 义务教育法心得
体会(模板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义务教育法属于哪类法篇一

我国的法律法规很多，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认为更应该认
真学习教育的法律法规。这次学校组织我们认真学习《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义务
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纲要》。通过学习，我对教育的
法律法规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特别是《义务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
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义务教育法》
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义务教育法》立法
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
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
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
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
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义
务教育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
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
然影响到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
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
的责任。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这本是利国利民的一



件大好事，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九年义务教育到底怎么做，全
国各地的先进经验，要互相学习，真正落实素质教育。九年
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要靠法律，但现在的情况是有法不依或
者说依法不成，对那些违反九年义务教育法的人和事不能给
予及时处理，导致学校各项工作处于被动，给学校领导和教
师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节上、在各个学科上下功夫，脚踏实地去研究教育教学、课
程以及学校活动设计，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通过学习，同时结合学校自身实际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
在学校层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领会《义务教育法》
的精神实质，特别要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加以落实。从
学校的角度，把教学质量作为办学的一个核心，通过学校教
育教学的实践，在管理的保障层面把新《义务教育法》作为
一个课题去研究，在落实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教师
的综合素质。

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大文千信小学 李自珍

7月15日，我校组织学习了《义务教育法》，通过学习和我在
网上阅读了《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使我对《义务教育
法》有了新的认识。

《义务教育法》从学生、学校、教师、教育教学,每一方面与
我们教师息息相关，在今后教学中教师有法可依,促使教师有
高度的事业心，提高业务水平，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
生的一切”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

提高师德修养，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义务教育
法》赋予我们的义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作为教
师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教育新风。通过学习《义务教育法》，



有了深刻的体会。

教育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教育必须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
性，主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唤起学生精神世界能动、自主
的能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义务教育法》要
求我们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
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必须忠诚
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
子的沉重。身为一名幼教工作者，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
己的孩子。喜欢孩子，爱护孩子，服务于孩子，同时也是一
名幼教工作者的天职。师魂即师爱。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这
一点，却是不易。不管如何，教师要对每位孩子的发展负责，
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求知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学会做人，学
会学习，学会共事。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这样才可称得上不辱使命。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师德
风范，那就得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学识，身为传人之“道”，
解学生之“惑”，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满足孩子
的需求。知识时代，教师必须随时代的发展，更新知识。

《义务教育法》对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教师应当热爱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
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法》告诉我们：教师是履行教育
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和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
民的教育事业。

我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虽然我
是一名普通的幼教工作者，却肩负着为祖国的未来夯实基础
的重任。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孩子。因为
当你走进幼儿园大门时，你的一切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
而是属于孩子们。喜欢孩子、爱护孩子，应当是教师的天职，
正所谓：师爱即师魂。可是在实际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



是做到喜欢每一个孩子，却是非常不易的。教师不应因为孩
子的家庭背景、人情的亲疏、智力水平的高低等因素而对孩
子另眼相看，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公正合理地对待每一个孩
子。教师只应在乎孩子是否学会做人，是否学会求知，在教
学中应本着求真、求善、求美，最后才是求知这样一个原则
来教书育人，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

通过这次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就必须不断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为形成
良好的师德风。

我通读了新《义务教育法》后，体会颇多，在这谈些自己的
体会与感想。首先新《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理念有了较大的
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
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
空间。并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

其次第五章专门对教育教学作出规定，要求保证教育教学的
质量， 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
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符合教育规律和身心发展”、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强调要“把德智体美
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 还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教师
的教书育人行为。 可以说，过去的义务教育主要是在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普及上做了很多规定和相关工作，而在今后，
我们则要实施并完成高质量、高水平的义务教育。时代需要
创新型人才，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是拥有创
新精神的种子，勇于实践则是实现创新的关键，因此，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我们一线教师
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应真正转变观念，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鼓励学生创新，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让学生“自由徜徉”
于学校内外、课堂内外、课文内外、学科之间，改变过去
的“重分低能”和“书本奴隶”的状况，教师要加强教学的



实践性、开放性和弹性以顺应时代 。

通篇贯穿着以学生为本，促进教育公平的思想，体现了新时
期义务教育的发展方向。

新修订的法律体现了国家和时代对义务教育发展的新要求，
吸纳了近年来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若干新政策，对整个义务
教育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
从操作的层面明确地解决了近年来在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所
碰到的各种难点和热点问题，是指导今后义务教育工作的重
要法律。

作为一名教师，应严格遵守义务教育法，依法执教，爱岗敬
业，作到既教书又育人，为培养新一代而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
成长。

学习《义务教育法》心得体会

下屿学校 林瑜

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人说教师是园丁，有人说
教师是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教师是一个不同于
其他的工作的工作，她神圣、伟大、高尚，世界一切赞美的
词语都可以用在她身上。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我学习的是
《守则》《规范》；当我成为教师的时候，学习的是《教师
法》。我国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长期以来《教师法》虽然存在着，但许多侵犯教师合
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辱骂、诽谤教师、拖欠
工资等等的事情发生，而教师迫于时代和社会的压力，能够
主动利用这件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却不多，这说明教师



只知法、守法是不够的，因为用法也是我们基本的权利。教
师作为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用好法律是一件
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教师必修的一门功课。

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更是清楚
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师就是为社会为
学生服务的，吃点亏是可以吞下去，那现在我不会再怎么认
为了，因为，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平等”的口号不
应是嘴上说说而已，落实到实处才拥有意义，否则有法也等
于无法了。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教师法》不仅帮助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
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
有自己的权利。

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学
习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后，让我更明确
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为规范。
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为学生服
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体罚和变相体罚
学生，不讽刺，挖苦，不威胁、责难家长。时刻以教师的道
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异服，处处“身正为范”。
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
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
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学
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
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我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
种把老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
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
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
有句话说的好：“一个教师，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
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书。”用心教、
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渊之别。



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稚
嫩的小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便
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用爱心去浇灌、呵护。用《教师
法》、《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护-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
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
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
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
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学习《新义务教育法》体会

下屿学校 邱有佺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又一次在网上看了《新义务教育法》
的规定，使我对《新义务教育法》有了新的认识。

这次法规从几大方面阐述了《新义务教育法》的主要内容，
每一方面与我们教师息息相关，在今后教学中教师有法可依,
促使教师有高度的事业心，提高业务水平，坚持“一切为了
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重视学生的身心
健康，重视学困生用爱心去感化他们，帮他们树立信心迎头
赶上。

提高师德修养，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新义务教
育法》赋予我们的义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作为
教师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教育新风。通过学习《新义务教育
法》，有了深刻的体会。

教育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教育必须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
性，主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唤起学生精神世界能动、自主
的能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新义务教育法》
要求我们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
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必须忠
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



担子的沉重。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
自己的学生。喜欢学生，爱护学生，服务于学生，同时也是
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天职。师魂即师爱。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
这一点，却是不易。不管如何，教师要对每位学生的发展负
责，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求知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学会做人，
学会学习，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
才可称得上不辱使命。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作为教育工作者，不能抱住过
去的应试教育一套而不放，应该让学生走进更广阔领域学习，
力求全面发展。真因为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了一些教育工
作师德失范。分析得出：教师的观念陈旧，尤其是教育理念
的陈旧，只求学生智育的发展，不求全面培养，同时又缺乏
心灵的沟通，这是其一；其二，教师在应试教育的框架下，
缺少应有的心理品质，缺少爱心，急功近利；其三，缺乏素
质教育的考核机制，导致教师在追求升学率中增加了压力，
总之，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师德表现。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师德
风范，那就得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学识，身为传人之“道”，
解学生之“惑”，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满足学生
的需求。知识时代，教师必须随时代的发展，更新知识。
《新义务教育法》对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教师应当热爱社
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
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法》告诉我们：教师是履行教
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和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
人民的教育事业。

我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虽然我
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却肩负着为祖国的未来夯实基础的重任。
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
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
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因为当你走进学校大门时，



你的一切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而是属于孩子们。喜欢学
生、爱护学生，应当是教师的天职，正所谓：师爱即师魂。
可是在实际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做到喜欢每一个孩子，
却是非常不易的。教师不应因为学生的家庭背景、人情的亲
疏、智力水平的高低等因素而对学生另眼相看，应尊重学生
的人格，公正合理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教师只应在乎学生是
否学会做人，是否学会求知，在教学中应本着求真、求善、
求美，最后才是求知这样一个原则来教书育人，必须把德育
放在首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通过暑假里的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
教育工作者，就必须不断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
自己，为形成良好的师德风尚而出力；更好地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更好地为学生服务，爱岗敬业，使自己成为一名高素
质、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通过前段时间学校组织学习义务教育法和我在网上阅读了
《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使我对《义务教育法》有了新
的认识。

《义务教育法》从学生、学校、教师、教育教学等几大方面
阐述了《义务教育法》的主要内容，每一方面与我们教师息
息相关，在今后教学中教师有法可依,促使教师有高度的事业
心，提高业务水平，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 提高师德修养，
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义务教育法》赋予我们的
义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作为教师必须转变观念，
树立教育新风。通过学习《义务教育法》，有了深刻的体会。

教育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教育必须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
性，主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唤起学生精神世界能动、自主
的能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

《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
守。教师必须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
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必须要
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喜欢学生，爱护学生，服务于
学生，同时也是一名小学教育工作者的天职。

师魂即师爱。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却是不易。不管
如何，教师要对每位学生的发展负责，尊重他们的人格，在
求知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共事。
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才可称得上
不辱使命。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师德
风范，那就得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学识，身为传人之“道”，
解学生之“惑”，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满足学生
的需求。知识时代，教师必须随时代的发展，更新知识。
《义务教育法》对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教师应当热爱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
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法》告诉我们：教师是履行教育
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和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
民的教育事业。

为学生的家庭背景、人情的亲疏、智力水平的高低等因素而
对学生另眼相看，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公正合理地对待每一
个学生。教师只应在乎学生是否学会做人，是否学会求知，
在教学中应本着求真、求善、求美，最后才是求知这样一个
原则来教书育人，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人
生观和世界观。

义务教育法属于哪类法篇二

义务教育法实施20年后重修，增加内容很多。据参加法案审



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称，“不收杂费”是本次修改的一个核
心内容。

“学杂费”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老词儿。老版本的义务
教育法只规定了“不收学费”，给“杂费”留了个口子。教
育部有关负责官员介绍，20年前，这个口子很小，小到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每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收入加在一
起仅8亿元。所以，当时，法律的起草者和审查者大都没太把
它当回事儿。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口子后来竟会导致“溃
堤”――如今，每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收入已达上百
亿元之巨！

所以，我们说新版义务教育法确实好。单是“不收杂费”4个
字的含金量，每年就能为百姓省下上百亿元！

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是从“人民教育人民办”起步的。农
村家长岂止要负担“杂费”，校舍“六配套”，民办教师工
资，以及各项维持费用，几乎全都是由农民出钱。所以它远
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义务教育。而实现不了真正的义务教育
的农村，自然称不上是新农村。

近年来，国家财政由“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投
向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事业的资金迅猛增加。
同时，先是费改税，然后减税，然后免税，绝大部分民办教
师也已转为公办，政府公开承诺到20xx年免除所有学杂费，
义务教育阶段由农民自己负担的项目正急剧减少。义务教育
法此时重修，其严肃性、可行性，其背后体现的国家意志，
应不至于再引人怀疑。

当然，现在，如果基层官员执意要找空子来钻，肯定也还是
能钻出空子的。“一事一议”本身就留着口子，而跟农民最
容易“议”成的“事”，一向就是集资办教育。新版义务教
育法没有规定“国家免费提供课本”，学校摊派教辅书也就
可以没有边际。如此等等。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修订得



再严密，也经不起有心人细细把玩。

所以，我们希望基层官员们，除了数算法律文本中究竟写了
几项“不收”以外，还得尊重立法本意，还得领会法律的精
神，还得讲究执政为民。

文档为doc格式

义务教育法属于哪类法篇三

新修订的法律充分体现了义务教育是国家行为和各级政府的
责任，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了财政保障的范围，为促进义务
教育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法律还明确了
义务教育的目标和教育教学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教育均衡
的理念，通篇贯穿着以学生为本，促进教育公平的思想，体
现了新时期义务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更是清
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师就是为社会
为学生服务的，吃点亏是可以吞下去，那现在我不会再怎么
认为了，因为，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平等”的口号
不应是嘴上说说而已，落实到实处才拥有意义，否则有法也
等于无法了。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教师法》不仅帮助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
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
有自己的权利。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
定的义务。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后，让我更明确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和遵
守的行为规范。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
心全意为学生服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讽刺，挖苦，不威胁、责难家长。
时刻以教师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异服，处处
“身正为范”。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要
耐心教育。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体
（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
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
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我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过去
那种把老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
“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
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
有句话说的好：“一个教师，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
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书。”用心教、
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渊之别。

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应该有创
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
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
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
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
泼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
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贯彻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稚嫩的小花苗儿，但每一颗
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用爱心去浇灌、呵护。用《教师法》、《义务教育法》和
《未成年护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
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
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
康成长。

义务教育法属于哪类法篇四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爱岗敬业，应有强烈的从业、敬业、乐
业的动机，因为教师是延续人类社会发展的专业人员，要有
正确的专业态度，即对待教育应鞠躬尽瘁、甘为人梯的精神；
对待学生应倾心相爱、诲人不倦；对待同事应精诚合作、协
同施教；对待自己应严于律己、为人师表。作为一名人民教



师，从专业上说，教师应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所教学科的
专业知识及教育心理科学知识，这些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
都是衡量一名教师职业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所以要刻苦
钻研业务，学习新大纲新理念，使教育教学方法应用到工作
实际中去。

教师要热爱学生，关心全体学生，依据学生实际了解学生情
况，确定教学目标，制订教学计划与方案，设计教学程序，
开展有趣、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教会
学生学习，正确评价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创新。

教师还要与学生打成一片，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热
爱学生，热爱教育，能客观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沉着、
自制、耐心，对艰苦的教育工作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具有
创新精神，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要依法治教，认真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
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
等法律法规，在教育教学中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

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
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
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法明确了
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五章专门对教育教学作出规定，
要求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
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符合教育
规律和身心发展”、“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还明确
提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
内容必然影响到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可以说，过去的义务
教育主要是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普及上做了很多规定和相
关工作，而在今后，我们则要实施并完成高质量、高水平的



义务教育。时代需要创新型人才，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善
于发现问题是拥有创新精神的种子，勇于实践则是实现创新
的关键，因此，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是我们一线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应真正转变观念，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创新，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让
学生“自由徜徉”于学校内外、课堂内外、课文内外、学科
之间，改变过去的“重分低能”和“书本奴隶”的状况，教
师要加强教学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弹性以顺应时代。

义务教育法属于哪类法篇五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本文是新义务教育法学习的心得体会，欢迎阅读。

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一：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
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
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
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
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
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
《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
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
极的作用。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



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
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
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
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
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
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
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
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
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
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级政
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
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总之，新《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为学生创
设主动参与的机会，提供主动发展的空间，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从而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使学
生的素质得到提高，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孩子。

我们应该熟读新的《义务教育法》，在不断的理解和应用中，
为学生们真正的发展和成长尽一份心，效一份力。

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二：

通过学习，再联系实际，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应该
有创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而我们的学生亦是
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
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的是为了
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
地、活泼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
别教学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贯彻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稚嫩的小花苗儿，但每
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
方法用爱心去浇灌、呵护。用《教师法》、《义务教育法》和
《未成年护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
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
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
康成长。

总之，我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按照《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遵守社会公德。
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
丰富自身学识，努力提高自身能力、业务水平，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程，有高度的事业心、
责任心、爱岗敬业。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
切”，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重视对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和良
好个性的培养，不用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学生，与
每一个学生建立平等、和谐、融洽、相互尊重的关系，关心
每一个学生。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利用学科特点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努力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本人将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上来认识党的
教育事业，忠心于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把毕生的所学
贡献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事业中，在平凡的岗位上争创不
平凡的业绩。

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三：

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
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
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
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
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



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
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
段质量的责任。

教师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的工作的工作，
她神圣、伟大、高尚，世界一切赞美的词语都可以用在她身
上。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守则》《规范》;当我
成为教师的时候，学习的是《教师法》。我国于1993年10
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长期以来《教师法》虽然存在着，但许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
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辱骂、诽谤教师、拖欠工资等
等的事情发生，而教师迫于时代和社会的压力，能够主动利
用这件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却不多，这说明教师只知法、
守法是不够的，因为用法也是我们基本的权利。教师作为一
支具有高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用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
情，是我们教师必修的一门功课。通过学习教师法、义务教
育法，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更是清楚的了解到
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师就是为社会为学生服务
的，吃点亏是可以吞下去，那现在我不会再怎么认为了，因
为，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平等”的口号不应是嘴上
说说而已，落实到实处才拥有意义，否则有法也等于无法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教师法》不仅帮助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也让教师有
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
利。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
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后，让我更
明确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为规
范。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为学
生服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体罚和变相
体罚学生，不讽刺，挖苦，不威胁、责难家长。时刻以教师
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异服，处处“身正为



范”。

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耐心教育。尊重每
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
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
我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把老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
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
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
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有句话说的好：“一个教师，
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
少书和教了多少书。”用心教、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
渊之别。

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应该有创
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
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
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
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
泼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
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贯彻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

学生们像一朵朵稚嫩的小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
可人之处。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用爱心去浇灌、
呵护。用《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
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
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
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
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义务教育法属于哪类法篇六

教师作为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用好法律是一



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教师必修的一门功课。学习教师法、
义务教育法心得体会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
法律的认识，更是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同时我也
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教
师法》不仅帮助教师得到她的所得，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
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利。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重
要的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本
功架，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然而许多教师不懂教师法，
所以即使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懂利用这些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故有法等于无法。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
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教师
法更是一门必修的科目。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时候，教师的教育教学是凭职业道德、凭
良心。学校是培养教育下一代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
要阵地，保护少年儿童成长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教师
要面向学生，对全体学生负责，不要偏爱一部分人，歧视另
一部分人。对于优缺点、错误的学生，要深入了解情况，具
体分析原因、满腔热情地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要善于
发现、培养和调动后进生身上的积极因素，肯定他们的微小
进步，尊重他们的自尊心，鼓励他们的上进心，帮助他们满
怀信心的成长。

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学
习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后，让我更明确
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为规范。
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为学生服
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体罚和变相体罚
学生，不讽刺，挖苦，不威胁、责难家长。时刻以教师的道
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异服，处处“身正为范”。
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
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有句话说的好：“一个教师，



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
少书和教了多少书。”用心教、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
渊之别。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
应该有创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

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
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
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泼地发展。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
同的方法用爱心去浇灌、呵护。用《教师法》、《义务教育
法》和《未成年护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在传授科学文化
知识的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
象健康成长。

《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校教师在学校领导的组织下，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如何才能
强化师德，树立教育新风，每一位教师都有了自己更深刻的
体会。《新义务教育法》对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教师应当
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
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法》告诉我们：教师是
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和使命。教师应当忠
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
担子的沉重。虽然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却肩负着为祖国的
未来夯实基础的重任。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
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 ，
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因
为当你走进学校大门时，你的一切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
而是属于孩子们。喜欢学生、爱护学生，应当是教师的天职，
正所谓：师爱即师魂。可是在实际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
是做到喜欢每一个孩子，却是非常不易的。教师不应因为学
生的家庭背景、人情的亲疏、智力水平的高低等因素而对学



生另眼相看，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公正合理地对待每一个学
生。

教师只应在乎学生是否学会做人，是否学会求知，在教学中
应本着求真、求善、求美，最后才是求知这样。

通过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教师职业道德
要求的条文及规定，我认识到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要想
成为一名新世纪的合格教师，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树立事业心，增强责任感热爱教育事业，忠诚教育事业，
献身教育事业。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因此，我们教师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不单单是为教书而教书的“教
书匠”，而应是一个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情
育人，热爱学生；以言导行，诲人不倦；以才育人，亲切关
心；以身示范，尊重信任”。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根
本。教师对学生的爱，即是敬业精神的核心，又是教师高尚
品德的自我表现，既是育人的目的，又是教师教书这个职业
的具体表现。

二、培育教师人格魅力在教育中，一切师德要求都基于教师
的人格。师德的魅力主要从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来，历代教育
家提出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
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等，既是师德的规范，
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体现。在学生心目中，教师
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教师的人格魅力
来源于对事业的忠诚，他们不是紧紧把教书看成谋生的手段，
而是毫无私心杂念地投身其中，以教书育人为崇高的职责，
并能从中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他们以自己的真诚去换取学生
的真诚，以自己的纯洁去塑造学生的纯洁，以自己人性的美
好去描绘学生人性的美好，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去培养学生高
尚的品德。他们应是最能以身作则的人。教师时时处处要以
大局为重，克服个人主义，自觉遵守宪法和社会公德守则，



遵守校纪校规，以模范行为为学生做出表率。俗话说：“教
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育无小节，节节是楷模。”

三、热爱学生，尊重、理解学生以人为本，关心爱护学生。
热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
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
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
道”。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具有十分强烈的质
量意识，要真正在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塑造学生美好心灵方
面下功夫。一个教师只有对自己的学生充满执着的爱，才能
激发出做好这一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才能坚定不移地辛勤耕
耘，获得丰硕的育人之果。热爱学生，是教师全部职业活动
中最宝贵的一种情感，没有对学生的爱，也就不可能有真正
成功的教育，教师应当把它无私地奉献给全体学生。爱是打
开心扉的钥匙。要把真挚的爱融在整个班级之中，不仅要爱
那些好学生，更要爱那些缺点较多的学生，要让每一个学生
都从教师这里得到一份爱的琼浆，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更加自爱、自尊、自强和自信。然而，教师只有“爱的教
育”和“奉献的教育”还远远不够，了解学生、理解学生、
尊重学生、引导学生，才是教师在爱学生这一基础上的发展
方向。

总之，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育人。我应平等的
对待每一个学生，不歧视差生。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
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掉一个学生。慈祥的笑容、
亲切的言语、文雅的举止，以及善解人意的目光，比声色俱
厉的严格，更能贴近学生的心灵，更能取得教育的实效。教
师，应以虚怀若谷的胸怀，诲人不倦的精神，用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的言行举止，去照亮学生
的心灵，去培养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适应时代发展。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还要继续认真学习《教育法》、《教师
法》等。坚持以人为本、以德立教、爱岗敬业、为人师表，
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并紧紧围绕



新时期师德素质要求和师德规范，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以高尚的情操引导学生德、智、体、美的全
面发展。


